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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同时克服因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性和由外溢

性引起的免费搭车现象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实施了一系列税收政策。这些政策体现出三个突出

特点：对研发高度重视；对能源等行业的支持具有明显导向性；政策的法制化、多样化和动态性并

存。文章在对这些特点深入探讨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提出了相关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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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和提升竞争

力的关键要素，也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

要推动力。美国联邦政府广泛运用税收政策支持和

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对企业、地方乃至国家的创

新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纵览美国促进企业技术创

新的税收政策，可以梳理出三个突出特点，对我国企

业技术创新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一、对研究、试验和开发高度重视

研发是技术创新的源头。长期以来，通 过 税 收

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是美国支持企业开展技

术创新的重要财政手段。颇具代表性的研发税收政

策主要有两项，即研发费用税前扣除和研发税收减

免。其中，研发费用税前扣除是一项通用性的政策，
由美国国会１９５４年通过法案规定。研发税收减免

政策是美国最普遍也是最受关注的鼓励企业技术创

新的税收优惠政策，核心思想是对纳税当年符合条

件的研究支出 超 过 基 础 数 额 的 部 分 给 予２０％的 税

收减免。
经多项研究表明，税收减免对鼓励企业加大研

发投入有 一 定 的 积 极 影 响。美 国 国 会 审 计 总 署 在

１９８９年的报告 中 指 出，研 发 税 收 减 免“提 高 了 公 司

研究、试验和开发方面的支出额度，这种支出额度提

高水平是难 以 通 过 其 他 办 法 实 现 的”。报 告 以８００
家公司为样本，建立了相应的经济模型，认为研发税

收的减免“在１９８１—１９８５年五年间刺激额外研发支

出达１０～２５亿美元”［１］。美国财 政 部 在２０１１年 的

报告中呼吁强化研发税收减免措施，指出“研发税收

每减免１美元，大约会使现有研发支出增加１美元，
而从长期来看则会增加更多”［２］。

《Ｒ＆Ｅ减税 法 案》受 到 一 些 企 业 的 欢 迎，申 请

研发税 收 减 免 的 企 业 数 量 和 减 免 额 也 逐 年 递 增。

２００８年，１２　７３６家公司通过研发税收优惠政策申请

获得减免８３亿美元［２］，与２００５年１１　２９０家公司申

请研发税收减免额６４亿美元相比，申请企业的数量

增加了１　４４６家，减免额增加了１９亿美元。但很多

专家仍认为，当前研发税收减免政策的激励作用不

足。２０１１年９月，圣荷西大学教授奈尔伦在美国参

议院财政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通过研

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的经费最多不超过研发投入的

６．５％［３］。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朝野普遍认为，该政策的有

限时效阻碍了其激励效能的充分发挥。自１９８１年

出台以来，该政策被１４次续延，其中最短的一次有

效期仅为半年，而在１９９５年６月３０日到１９９６年７
月１日期间，该 政 策 甚 至 是 失 效 的。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３１日，该政策再次到期。由于研发活动一般周期较

长，而研发减免税收政策的有效期只是很短的一段

时间，这就给企业带来不确定性，政策的好处和效果

也 大 打 折 扣，为 此 将 其 永 久 化 的 呼 声 日 益 强 烈。

２０１２年２月，美 国 白 宫 和 财 政 部 联 合 发 布 了 题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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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企业税收改革框架》的报告，其中特别强调

要将研发税收减免政策永久化，该提案已提交美国

国会审议［４］。
二、对能源等行业的支持具有明显导向性

鼓励能源、医疗和环保等领域的企业技术创新

是美国联邦政府税收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其中以能

源税收优惠政策居多。联邦政府的能源税收优惠政

策始于１９１６年，历史悠久，条款丰富，涉及面广，在

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导向性。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

室２０１２年３月６日发布的《联邦对燃料和能源技术

研发与生产的财政支持报告》表明，２００５年前，税收

优惠政策主要用于鼓励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

自２００６年起，随着大批新优惠政策生效，能源行业

税收优惠总额大幅增加，政策支持明显导向可再生

能源，其税收优惠所占份额大幅提高［５］。

２０１１财年，联邦政府能源税收优惠主要涉及所

得税和消费税及一些替代税收抵免的补贴，金额总

计２０５亿美元，主要涉及可再生能源、化石燃料、能

源效率及核能四大领域（见表１）。所支持的四个领

域占税收优惠总额的９８％，可再生能源领域优惠所

占比重最大，占 联 邦 能 源 税 收 优 惠 总 额 的６８％；另

外，化石燃料 领 域 税 收 优 惠 占１５％；提 高 能 源 效 率

领域税收优惠占１０％；核能领域税收优惠占４％（见
图１）。

表１　２０１１财年能源相关税收优惠 单位：１０亿美元

主要支持对象 税收优惠形式 金　　额 到期时间

影响企业所得税的能源相关税收优惠

能源效率 提高现有家庭能源效率的税收减免 １．５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可再生能源

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税收减免 １．４

风能税 收 优 惠 将 于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到

期；其他可再生能源税收优惠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３１日到期

先进能源资产，如 运 用 风、太 阳 或 地 热 生 产

能源的设施的投资税收减免
０．７ 税收优惠总额２３亿美元，用完即止

化石燃料

石油和天然气勘探支出税收减免 ０．８ 无

选择将液体燃料 精 炼 设 施５０％支 出 费 用 化

的税收减免
０．８ 无

选择将投资支出费用化的税收减免 ０．９ 无

核　　能 核能（废弃原子炉的储备基金优惠税率） ０．９ 无

其他能源
其他 ２．７

影响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小计 ９．７

影响企业消费税的能源相关税收优惠

可再生能源

酒精燃料消费税优惠 ６．１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生物柴油消费税优惠 ０．８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影响消费税的税收优惠小计 ６．９

替代税收优惠的补贴

可再生能源
ＩＲＣ第１　６０３条规定的补贴 ３．９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能源相关税收优惠合计 ２０．５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ＣＢＯ）２０１２年３月６日报告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ｅ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第３页表格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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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１财年能源相关税收优惠分配

（按燃料或技术类型分）
资料来 源：美 国 国 会 预 算 办 公 室（ＣＢＯ）２０１２年３月６日

报告Ｆｅｄｅｒ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ｅｌｓ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第５页（由于计算百

分比时采用四舍五入法，故相加之和不足１００％）。

　　三、政策的法制化、多样化和动态性并存

无论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

的税收支持政策普遍见于相关法案，而不是各政府

部门的红头文件，避免了政出多门的现象。联邦层

面的 规 定 被 收 录 于《国 内 收 入 法 典》（以 下 简 称

“ＩＲＣ”）［６］，其中以《所 得 税》分 卷 中 规 定 居 多，涵 盖

研发费用扣除、税收减免、营业净损失抵扣、加速折

旧、将 可 折 旧 的 资 产 费 用 化，等 等。另 外，在《消 费

税》中也有鼓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支持性条款。
从适用范围看，这些条款既有前述提到的关于

研发税收减免规定的通用性条款，也有被特指具有

一定歧视性的针对新设企业、小企业或特定行业企

业的倾向性条款。如，ＩＲＣ第１７９条“将可折旧的企

业资产费用化的选择权”，明确允许小企业将有形个

人财产费用化，而不是按折旧进行分摊，这为企业通

过采取收购设备等方式从事研发活动提供了支持。

ＩＲＣ第１　２０２条“从某些小企业取得的股票收益部

分减税”规定，纳税人取得某些“符合条件的小企业”
股票，若持有时 间 超 过５年，则 只 需 为５０％股 票 收

益纳税，这有利于那些Ｃ型公司获得股权融资。通

用性条款与倾向性条款互为补充，是支持企业技术

创新税收政策体系的特色。
从创新链看，美国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涵

盖企业新产品或新工艺从研发、生产、销售到应用的

各环节，但其中一些规定如“研发税收减免优惠”中

关于“符合条件的研究支出”和“基础数额”等的界定

非常严格细致，有学者抱怨这个规定“使美国国税局

的工作人员不是作为业务专家，而变成了研究支出

是否符合条件的鉴定人”。此外，研发税收优惠的计

算基期由于需要回溯到１９８４—１９８８年，企业的研发

投入强度因此也颇受诟病［７］。
上述情况表明，联邦政府现行激励企业技术创

新的税收政策并不尽如人意。美国一些学者强调，
政府的税收政策应遵循“简化、平等、中立、透明”的

原则。从国会每年通过的若干项法案修正案中可以

看出，政府税收政策是朝着这一方向努力的，绝大多

数规定始终处于动态调整过程中，力图使激励企业

创新的整个政策体系日臻完善。
四、对完善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的启示

参照美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把握

其突出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几

点建议。
第一，加大普惠性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优

惠力度。一是我国的税收优惠范围有限，一些地区

的优惠仅给予开发区内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研单

位等，如曾经的对技术转让收入免征营业税只适用

于科研单位，而将同样从事技术贸易的企业和民办

科研机构排除在外；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只对高新

技术开发区的企业适用，对大量不在高新技术开发

区的企业则无此优惠，这类优惠以企业的某种类别

身份为基础，企业的身份一旦确定，很少进行调整。
二是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优惠方式单一，支持力度

不够。为此，一方面应根据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扩
大税收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开发区的税收优惠扩

大到区外，将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扩大到非高

新技术企业，将科研单位的税收优惠扩大到研发的

各个环节，并确立相应的优惠标准；另一方面，考虑

到微利或亏损的企业受惠较少，应采取适度提高“四
技”收入的免征额度等措施，适当取消或降低部分优

惠政策的限制条件，使更多企业享受到税收优惠，提
高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第二，加大对试验转化和协同创新的优惠措施。
我国税收优惠政策是偏重于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的

优惠，但试 验 特 别 是 中 试 阶 段 的 投 入 和 风 险 较 大，
却缺乏明确的、实质性的优惠措施，难以鼓励、吸引

生产企业真正参与科技成果的转化。此外，各种产、
学、研联合的协同创新实体是一种很好的技术创新

组织形式，但目前对其还缺乏相应的具体优惠措施

和管理细则。因此，需要重视对研究、试验、开发的

同等优惠，并尽快出台适于协同创新实体的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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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规定。
第三，强化对能源等行业的优惠倾斜。对 比 美

国乃至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应紧抓生命科学技术

革命带来的机遇，切实完成转变发展方式，强化对新

能源、新材料、医学、环保等行业的税收优惠，通过激

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引领产业结构有序调整，促进技

术社会健康发展。
第四，完善技术创新税收政策体系。我 国 现 行

的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大多数是对基本税收法

规的某些条款进行修订、补充，散见于单行法规或税

收文件之中，法规之间的衔接性差，一些有关法规的

随意性强，从而削弱了技术创新税收优惠政策的效

用。这种零散、孤立、随意的现状，与现实需求很不

适应，所以急需加快技术创新税收方面的立法步伐，
提高立法层次，加强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性、透明性

和整体性，以期取得更好的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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